
于前段时间阴雨低i且这成烂种烂秧的地方，妥抓紧搞好补棒，防止缺秧。今年小麦收获时间

可能拉i忌，季节才T挤的矛盾将很突出，各地妥在人力、物力、财力、富力以及种苗等方面作

好充分准各z 缓和季节才了挤的矛盾，保证小春收获和大春括我的 }:I页利进行。

此外，如何管好用好全部土地、特别是耕地，给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产条件和生态环

境，走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目前，不少地方出现乱占、滥用耕地

竹情况，希望引起各地重视。妥加强土地管理，十分珍惜与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

今又就讲这些，希望各级、各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从思想上、行动上、把当前春耕生产

和防洪防孚工作抓紧抓好，战胜可能出现的洪、旱灾害，确保今年粮食和经济作物稳定增

长。

一九八五年四月'卡一日

川府发<< 1985 >> 49 号

现将国务院《关于加强物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的通知>> ，印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

情，提出以下贯彻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生活资料中凡按照规定允许实行浮动价格的商品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浮动，

不得超过F 凡规定只能向下浮动的商品，不准上浮。工业企业自销部分，销售给批发单位

的，原则上应按出厂价格执行。对紧俏商品，为了鼓励增产，出于工商让利，可以适当高于

出厂价格，但不应高得过多，要给批发单位合理的差价 c

工、按照规定允许企业自销和完成计划启超产的工业生产资料，除臂上对自销超产加价

有专门规定的以外.其他产品由企业自行定价，或供需双方协商作价 O 结营单位应尽可能直

接销售给使用单位，禁止在当地经营单位之间转手倒卖，抬高市价。

三、重要生产资料中的生铁、钢材、汽车等，只能由物资供销部门的有关单位经营和经

省批准可以经营的企业经营。各业务主管部门的供销单位，组织分配给本部门所属企业的物

资，应做到指标到局，供应到厂，尽量减少经营环节。确需统一购进、分别供应的，应本着

服务的精神，收取适当的费用。生产企业只能销售木企业的产品，不得转手倒卖牟利。

四、对实行市场调节的农副产品，其中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商品和重要的工业原料，

国营商业和供销社要在国家政策指导下，积极经营，参与市场调节，根据供求情况，-灵

销价格，担负起平抑市价的责任。 各地物价部门要根据国家政策和市场供求情况，加强

对议购议销价格的指导，协调平衡各经营单位之间的价格，防止大涨大落。对少数产品，宴

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一定时期的指导性价格水平或参考价格水平，组织各经营部门掌握实施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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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采购农副产品的单位和个人，都要服从产地物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严禁抬价抢

。

五、凡中央和省规定的收费标准，各地、各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按照执行，不

得自行变动。确需调整的，要提经主管业务部门和物价部门审查同意。

六、适应价格改革工作的需要，各业务部门，特别是各级商业、物资、轻工、二轻、供

销社、乡镇企业等部门，都应健全物价机构或配备专职物价人员，并提供必要的条件，稳定

物价工作队伍，使之能正常开展工作。

各工商业还要建立健全物价审议监督小组，继续发挥群众义务物价监督组织的作用，积

极推广行之有效的"物价计量信得过企业"活动，从企业内部做起，依靠群众，加强物价管

理和监督检查。

七、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模范地执行纪律，不能擅自越权动价，并应支持物价、工商

吁政管理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起查处违反物价纪律等案件，以严肃法纪。严禁对物价检查人

员和检举揭发者打击报复，对于包庇袒护、纵容违纪、违法行为者，要严肃处理。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川府发(1985J 65 号

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紧急通知>> (国发(1985] 16号)和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严禁用公寄:为职工购买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通知>) (国办发(1985) 6 号〉已印发给

你们吃现结合我省情况作如下补充通知，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坚决把社会集团购买力数额压结下来

→九八四年我省社会集团购买力增长很猛。各地、各部门应对去年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增

长情况，认真进行一次分析9 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

叨实加强控制租管理，把国务院提出的"一九八五年社会集团购买力比上年减少20%左右"

的要求落实下去。对国家规定臼十七种专项控制商品，决定采取分配年度金额控制指标(具体

控制指标由省控办另行分配〉的办法进行控制，各地、各部门应在分配的控制指标范围内，

按照本通知规定的审批权限进行审批或转报。

(二)适当集中专项控制商品的审批权阪

1 、下列四种专项控制商品，分别委托省级主管部门、省国防工办或四川石油局审批 z

( 1 )录音机和多用机单价在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 (2) 照相机和放大机单价在一

千元以下的; (3) 大型或高级乐器; (4) 家具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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